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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由經濟示範區─ 

國際健康產業規劃及法規影響評估 

一、 前言 

臺灣優質之醫療服務及健保獲得國際高度肯定，2000

年英國經濟學人雜誌「世界健康排行榜」臺灣名列全球第

二。近三年來，包括國家地理頻道、紐約時報、時代雜誌

及CNN等國際媒體均曾以專題介紹台灣醫療成就，去年The 

Richest更將台灣評比為國際第一名的醫療照護，顯示臺灣

的醫療成就具有極佳的國際聲譽及競爭力。 

在此同時，全球每年有將近700萬人到其它國家就醫或

追求健康與美麗，且維持15％～25％成長，每年產生400～

600億美元的收益。臺灣周邊國家莫不積極爭取快速成長的

國際醫療市場，且比臺灣提早十年以上進入這個市場。但

基於堅定的信念：優先將國人的健康照顧好才是正確的方

向，因此我國在完成醫療網規劃及培育足夠的醫事人員

後，於1995年優先實施全民健保，讓我國的民眾都能享有

舉世肯定的優質醫療。於今，正是我們發展國際醫療的黃

金時機。 

臺灣醫療服務有品質佳、服務好及價格合理三項優

點，願意來臺灣接受醫療服務或追求健康之民眾不斷攀

升。2013年合計接受醫療、健檢及美容醫學共231,000人

次，醫療本身及帶動的相關產業總產值約136億元。保守估

計每一元的醫療收益可以帶動2~3元非醫療收益，國際上更

推估有5倍以上的非醫療獲益。換言之，國際醫療獲益最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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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是醫界以外的相關產業及其從業人員(如航空、觀光、旅

宿、餐飲、百貨…等)。 

數據顯示泰國、印度與新加坡三國佔亞洲國際醫療市

場的九成，急起直追的有日本、韓國、馬來西亞及中東的

杜拜，而這些國家近年來發展的策略有以下的改變： 

（一）由觀光醫療轉為健康產業。 

（二）由個別醫院轉為專區及聚落。 

（三）國內機構結合優勢品牌之國際醫院。 

（四）祭出各種優惠措施吸引各國資金、技術與人才。 

臺灣的國際醫療雖然較鄰近國家，政策起步較晚，但

有豐厚優質的醫療品質及資源作為後盾，後續仍然大有可

為。目前，「國際健康」已納入自由經濟示範區的重點發展

項目之一，本部配合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「自由化」、

「國際化」與「前瞻性」之核心理念及立法期程，分階段

推動國際醫療及更具前瞻性的國際健康產業。 

二、 國際健康產業示範區推動目的 

(一) 鬆綁現行法規限制，吸引國外先進醫療機構來臺與國

內健康產業結合，使醫療服務品質進一步提升。 
(二) 由醫療帶動健康產業發展。 
(三) 透過示範區先行先試、限縮影響，強化管理，並針對

潛在衝擊即時因應。 

三、 分階段推動原則 

(一) 第一階段（現況，特別條例通過前）： 

1. 在不影響國人權益的前提下，吸引國際人士來臺接受

非醫療急迫需求之選擇性手術、健檢及美容醫學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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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在國際機場內設置國際醫療服務中心，辦理臺灣整體

醫療形象聯合行銷及提供洽接已預訂來臺之民眾諮

詢服務等工作。 

    (二)第二階段（特別條例通過後）： 

示範區的重點是發展國際健康產業，由中央主導政

策，地方規劃執行，以醫療為火車頭，帶動生技、製

藥、醫材、資訊、復健及養生等產業發展，初期先就

申請案中核准 1~2 處，未來則視成效、需求及對國內

醫療的影響後，再決定是否逐步放寬。 

四、 立法重點 

(一) 法令鬆綁 

1. 為鼓勵外國專業團隊與本國醫療機構結合共同設立

國際醫療機構，放寬醫療法所定法人不得為社員及外

籍人士擔任董事及董事長之限制。(示範區特別條例

第 49 條) 

2. 為引進國外優秀醫療技術及人員，適度放寬示範區內

國際醫療機構得聘僱外國醫事人員。(示範區特別條

例第 50 條) 

3. 比照示範區適用之投資稅賦優惠。 

(二) 適當監控管理措施 

1. 限制示範區外醫護人員至示範區內兼職執業之時段

數，保障民眾就醫權益。(示範區特別條例第 51 條) 

2. 監控示範區之推動對國內民眾就醫權益之影響。 

3. 醫療機構不得為健保特約機構，不瓜分健保資源。(示

範區特別條例第 52 條) 

4. 嚴格把關示範區之區數及醫療機構家數。 

(三) 回饋機制：每年應繳交經營特許費外，並依審查通過

之回饋計畫承諾，回饋照顧偏遠地區、弱勢族群及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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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醫療技術提升等公益事項。(示範區特別條例第 53

條) 

(四) 罰則 

1. 非執業登記於國際醫療機構之本國醫師至國際醫療

機構執行業務，及違反但書規定者。(示範區特別條

例第 69 條) 

2. 國際醫療機構未依規定繳納特許費者。(示範區特別

條例第 70 條) 

五、 法案影響評估 

本部除依醫療法現行規定外，將另依特別條例第 9 條示

範事業之申設規定，由社會公正人士、醫療、專業管理等專

家組成國際健康產業審查小組，除審查專辦國際醫療機構之

醫療社團法人之申設外，並將就特別條例授權本部另定之法

規進行研商，以廣納意見，期臻周延。 

第四十九條  設立國際醫療機構之醫療社團法人，不受下

列之限制： 

一、醫療法第四十九條第一項規定。 

二、醫療法第五十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。 

前項醫療社團法人社員之出資額、董事之名額、醫事人

員及外國人充任董事之比例，由中央衛生福利主管機關

定之。 

原先本部規劃允許股份有限公司得於示範區內申設專辦國

際醫療機構及相關產業，即所謂之國際醫療機構公司化。惟經

過兩場聽證會聽取各界建議後，為消除醫療產業營利性質之疑

慮及降低衝擊，又能兼顧吸引國外資金及引進技術之誘因，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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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折衷方式，將草案修改為允許設立專辦國際醫療機構之醫療

社團法人不受醫療法第 49 條第 1項「法人不得為醫療社團法人

之社員」規定之限制，使公司得以成為醫療社團法人之社員，

但不得以公司名義成立醫院。如此可擴大資金募集來源，但不

改變醫療機構非營利性之本質，爰於該機構內所執行之醫療業

務，仍受臺灣醫療法規之嚴格限制。 

為鼓勵外國專業團隊(包含醫療及管理經營)與本國醫療

機構合作，擬於示範區內設立專辦國際醫療機構之醫療社團法

人，其董事之醫事人員及外國人充任比例將適度放寬，並允許

外國人得擔任該社團法人之董事長。期能引進並實踐其經營理

念，以增進外國人來臺投資之意願；惟為使本國對該社團法人

仍具有控制能力，初步研擬外國人充任董事之比例不得超過總

名額之二分之ㄧ。又為能擴大納入非醫事人員之經營管理專

家，及避免產生非專業領導專業之情形，本部擬規定董事組成

中具醫事人員資格者，不得低於二分之一，並需至少有一名董

事為醫師。而外國人投資國際醫療機構，持有所投資事業之股

份或出資額，將限制不得超過該事業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之

百分之五十。 

又醫療社團法人應提撥年度結餘之 10%以上從事研究發展

及辦理醫療救濟社會服務，及另提撥 20%以上作營運基金後，

始得依組織章程之規定為有限度之分配盈餘，不同於以營利為

目的之公司。雖放寬董事之資格及比例，惟該法人之董事會運

作仍應依醫療法有關醫療社團法人管理之規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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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條  國際醫療機構得聘僱外國醫事人員於機構內執

行業務，其聘僱外國醫事人員之人數或比率，由中央衛

生福利主管機關公告之。 

前項外國醫事人員，須經中央衛生福利主管機關核准，

不受須領有我國醫事專門職業證書之限制。其資格、條

件、廢止及其他管理事項之辦法，由中央衛生福利主管

機關定之。 

適用前條第二項之外國人及前二項之外國醫事人員，不

包括香港或澳門居民。 

我國之醫療技術列居高國際水準，然醫療科技日新月異、

發展迅速，持續引進外國新興醫療技術、醫療品質及團隊仍有

必要，但為降低對本國醫事人力之排擠，擬開放專辦國際醫療

機構得引進國外優秀醫事人員，提升專業人士來臺誘因，使本

國醫事人員亦得於該機構內與國際專業人士互相切磋、學習與

交流。 

引進之對象以具有歐美先進國家承認可保險給付且經驗豐

富之醫師為主，並非低階人力。至於其他類醫事人員為該位醫

師相關之醫療合作團隊人員。目前我國醫師以外之各類醫事人

員實際執業與領證書之比例平均約為 50%，且每年均有畢業生

可以投入，部分國內醫事人力已有供過於求之現象，並無不足，

園區之設置或可增加吸引原本未執業者投入此新職場之誘因，

同時對於專業人力發展與回流有正向循環之效果。 

醫療在全世界皆屬高度管制性產業，爰雖開放外國醫事人

員於國際醫療機構內執業，本部仍將依第 50 條第 2 項之授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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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其資格、條件、廢止及其他管理事項另定辦法，將限制特定

醫學先進國家(不包含中國大陸、香港及澳門)之專科、我國現

階段欠缺且亟需或經本部認定確有需要者，須先取得勞動部之

聘雇許可再經本部嚴格審查核准後，始得至國際醫療機構執

業，且於其核准期限屆滿前應取得一定繼續教育時數向本部申

請展延後，始得繼續執業。而中國大陸、香港及澳門地區之醫

事人員均排除在外，不得至示範區內執業。 

 

第五十一條  非執業登記於國際醫療機構之本國醫師，不

得至國際醫療機構執行醫療業務。但急救、醫療機構間

之會診、支援、應邀出診或經事先報准，且未逾越中央

衛生福利主管機關規定之時段數限制者，不在此限。 

為保障國人就醫品質，避免產生國際醫療機構排擠國內醫

療資源之疑慮，本部將禁止非執業登記於國際醫療機構之本國

醫師，至國際醫療機構執行醫療業務。惟如有急救、醫療機構

間之會診、支援、應邀出診等事項或經事先報准者，示範區外

醫師得以前往該區執業，惟其支援報備之時數仍不得逾越本部

規定每週僅為 20 小時(支援國內及示範區之時數合併計算)之

限制。如此嚴格限制，將使本國醫師仍以執業登記之本國醫療

機構為主要之執業場所，服務本國病人，降低對國人醫療資源

之排擠疑慮。 

 

第五十二條  國際醫療機構，不得為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

事服務機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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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療機構不得為健保特約機構，不瓜分健保資源，以避

免設置國際醫療機構排擠國內健保資源。 

 

第五十三條  辦理國際醫療機構之醫療社團法人，應依前

一年度營運總收入之一定比例，每年向中央衛生福利主

管機關繳納特許費。 

前項特許費之繳納起始年度、繳納比率、用途及各項用

途比率等事項，由中央衛生福利主管機關定之。 

示範區內設置國際醫療機構屬特許事業，經本部許可設

置之國際醫療機構應繳納特許費。本部將針對不同態樣之國

際醫療機構特許費繳納起始年度、繳納比率、用途及各項用

途比率，另定辦法與收費標準。國際健康產業專區設有回饋

機制，可以回饋全民健保、中低收入者及弱勢族群者。 

六、 結語 

綜上，推動國際醫療的政策規劃，係透過部分醫療法規的

鬆綁，希能吸引國外先進醫療機構來臺與國內健康產業結合，

透過資源挹注，帶動提升醫療及相關服務品質。本政策除了為

我國醫療帶來服務加值的契機之外，亦能經由健康產業的聚落

效應，為健康產業發展注入正面能量，甚而激勵國內相關產業

發展。此外，為臻周延，本部經過兩次聽證會，廣納各界雅言

後，已修正條例相關內容，務將潛在衝擊降至最低。敬請大院 各

位委員支持。 
 


